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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三坑國小 103學年度「紫錐花運動」執行計畫 

訂定日期：103 年 12 月 26 日 

計畫依據 一、 教育部深化推動紫錐花運動 

二、 行政院 103 年 1月 28 日院臺法字第 1030121632號令 

三、 103 年 6 月 17 日桃教體字第 1030038988 號函 

四、 桃園縣教育局 103 年度深化推動紫錐花運動實施計畫 

五、 教育部 103 年 8 月 18 日臺教學（五）字第 1030120878 號

函頒修正教育部深化推動紫錐花運動實施計畫。 

六、 教育部 103 年 9 月 25 日臺教學（五）字第 1030131158A 號

令各級學校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及輔導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任務編組 一、本校紫錐花運動任務推動小組編組名冊如附件一 

協辦單位 一、龍潭鄉衛生局：承辦人黃如伶，聯絡電話 4792033 分機 19， 

    Email：lt0224@tychb.gov.tw 

本學年度

工作重點 

一、藥物濫用之學生因畢業或未升學以致輔導中斷者，繳交轉介毒

防中心同意書，以利個案移轉，持續追蹤輔導，如附件二。 

二、檢警單位提供涉案學生名單時，立即查證學生身分，及時介入

輔導，如附件三。 

三、辦理藥物濫用防制業務承辦人及其他教育人員、導師、輔導老 

    師應相關工作研習，增進輔導知能。 

四、每月落實校內特定人員清查作業，不定期實施尿液篩檢。另更 

    新名冊於每月 30 日傳真校外會與教育局。 

五、辦理反毒宣導活動。   

執行規劃 

業務承辦 

 

103 年九月份配合辦理特定人員指定尿液篩檢(張美惠老師負責) 

103 年十月份辦理反毒宣講及紫錐花反毒影片活動 

103年十月辦理「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暨菸害防制宣導月(週)」，計畫

如附件四 

104年五月辦理「辦理愛滋防制宣導月活動」，計畫如附件五 

業務承辦  張美惠老師，聯絡電話：03-4713627#212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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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桃園市三坑國小一百零三學年度紫錐花運動任務推動小組名冊 

職   稱 隸屬單位 職    務 姓名 職             掌 

主任委員 校長室 校 長 梁寶丹  負責本校『紫錐花運動』工作  

副主任委員 家長會 會長 蕭中英  襄助主委負責本校『紫錐花運動』工作。  

委員 教導處 主 任 吳招美  
召集本校『紫錐花運動』研商推展反毒宣教工

作。  

執行祕書 教導處 訓導組長 張美惠 協助推動本校『紫錐花運動』工作。 

助理執行秘書 健康中心 護理師 羅郁瑩  承辦本校『紫錐花運動』；各項表報之陳報。  

委員 總務處 
主 任 

教務組長 

蒲有任 

林美純 
協助本校『紫錐花運動』之推行並提供意見。  

委員 教導處 導師 高淑芳 協助本校『紫錐花運動』之推行並提供意見。 

委員 教導處 導師 陳靜芬  協助本校『紫錐花運動』之推行並提供意見。 

委員 教導處 導師 賴志東  協助本校『紫錐花運動』之推行並提供意見。 

委員 教導處 導師 林坤英 協助本校『紫錐花運動』之推行並提供意見。 

委員 教導處 導師 馮輝棋  協助本校『紫錐花運動』之推行並提供意見。 

委員 教導處 導師 彭柑綾  協助本校『紫錐花運動』之推行並提供意見。 

委員 學生自治市 市長 廖恆岳  協助本校『紫錐花運動』之推行並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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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轉介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同意書 

    本人＿＿＿＿＿（監護人）同意就讀於＿＿＿＿＿(學校) ＿＿＿

(日或夜間部)＿＿＿＿科系＿＿＿年＿＿＿班學生＿＿＿＿＿(個案)

接受學校成立「春暉小組」實施輔導 3個月，倘若因故【□未升學、

□畢業】，校方可將在學期間輔導資料以密件方式轉介並同意接受戶籍

所在地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提供專業關懷協助。 

 

 

本人或監護人（簽名）  

與  個  案  關  係  

聯    絡   電   話 
家中： 
手機： 

居    住   地   址        

輔 導 個 案（學生） 

姓名： 

電話： 

E-mail：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備註：1.18歲以下個案，務必請家長或監護人簽具同意書。     

       2.滿 18歲之個案，可由本人簽具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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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桃園市三坑國小「春暉小組」個案輔導紀錄表  校安通報編號： 

學

生

概

況 

姓 名  性 別 □男□女 年齡  

貼相片處 
出生年月日  科別年級  

身份證字號  聯絡電話  

戶籍地址  

基

本

資

料 

1.家庭背景： 

＊監護人：      （關係）；教育程度：      ；工作性質：      ；聯絡電話：            

＊家庭狀況：□一般、□原住民、□外配子女、□低收入戶、□經濟困難、□高風險家庭、 

            □其他           

＊家庭結構：□雙親、□單親、□隔代教養、□失親、□繼親、□重組、□其他           

＊親子關係：□和諧、□一般、□衝突、□家暴、□疏離、□溺愛、□失功能、□其他     

2.身心狀況(得複選)： 

＊其他偏差行為：□無、□鬥毆、□偷竊、□霸凌、□出入不良場所、□加入幫派 

  □參加陣頭、□網路沉迷、□交友複雜、□反社會行為、□抽菸、□其他           

＊心理情緒狀態：□正常、□躁鬱、□憂鬱、□焦慮、□過動、□曾自傷、□其他         

＊生活習慣：□整潔、□注重外表、□衣著不整、□清潔習慣不佳、□其他          

3.人格特質：（得複選） 

＊□衝動、□偏激、□浮躁、□好鬥、□競爭、□冒失、□多疑、□好奇心強、□深沈、 

□武斷、□自我中心、□傑傲不訓、□任性、□粗魯 

＊□被動、□敏感、□順從、□膽小、□依賴、□自卑、□保守、□缺乏主見、□拘謹 

＊□負責、□細心、□有主見、□樂觀、□理智、□幽默、□大方 

4.學校生活： 

＊師生關係：□普通、□良好、□衝突、□排斥 

＊同儕關係：□良好、□不良、□孤僻、□遭排斥、□缺乏溝通技巧、□其他            

＊學習狀況：□普通、□自我要求高、□拒學、□翹課、□曾中輟、□學習意願低落 

            □低學習成就、□其他           

5.目前或曾經接受外單位輔導狀況：（得複選） 

□就讀中介學園、□少輔會個案、□社會局少福（家暴）中心個案 

□接受心理諮商、□接受精神醫療處遇（□ 用藥）、□司法機構處遇 

  如有上述情形者，請簡略說明接受輔導原因與目前狀況： 

 

                                                                                 

6.藥物濫用概況： 

＊區分：□疑似吸食者；□疑似吸食成癮；□持有；□販售藥物；藥物名稱：            

        □一級毒品；□二級毒品；□三級毒品；□四級毒品 

＊藥物來源：□不明；□同學；□親友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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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提供檢警處理：□是；□否；□其他                   

                                                                                                                                                    

輔導紀錄 核閱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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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春暉小組第一次會議： 

小組成員簽名：生教(輔)組長：               ；輔導老師：           ；輔導教

官：               ；班級導師：              ；監護

人：          ；其他（社工人員、少年隊）：        

主席： 

開會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開會地點： 

決議（請簡述校內分工、輔導資源及方向等） 

 

 

 

填表人： 

 

備註：（本表不足時自行延伸） 

＊「春暉小組會議紀錄」請陳送校長核閱。 

   「輔導過程紀要」及「結案會議紀錄」於輔導 3個月後再陳核閱。     

＊ 個案輔導諮商紀錄請審慎保管，由各校陳核後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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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紀錄 核閱欄 

2.輔導過程紀要： 

輔導過程簡述：（請簡述輔導資源、輔導日期、內容及學生狀況等） 

輔導期間尿篩檢驗情形：（請註明篩檢日期及結果） 

 

 

3.結案會議紀錄： 

主席： 

出席人員簽到： 

開會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開會地點： 

決議： 

（1） 

（2） 

（3）本個案經輔導後，尿篩已呈陰性(註明檢體送驗編號)，該生行為及生活正常，同

意解除列管。 

 

 

填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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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桃園市三坑國小 103學年度 

「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暨菸害防制宣導月(週)」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98 年 8 月 17 日教中(六)字第 0980514086 號「春暉專案」作業

補充規定。 

二、桃園縣校外會 102學年度「春暉專案」作業補充規定。 

三、桃園縣教育局 103年度深化推動紫錐花運動實施計畫。 

貳、目的： 

一、加強學生對藥物的使用更為明智，以期減少青少年學生和社會大眾對成癮藥物或不

良物質的需求，強化校園春暉社團防制藥物濫用宣導之功能，期使學生對藥物濫用

危害認知率達百分之九十以上。 

二、加強學生對菸品危害的認知，透過競賽加強菸害防治及反毒品宣導，導正防範菸毒

觀念，期能提升學生對於菸品抗拒能力。 

參、實施規定： 

一、實施對象：本校各年級學生。 

二、實施日期及要項： 

  (一)103年 10 月 26日至 11 月 01日為『藥物濫用防治宣導週』。 

  (二)運用校內各項集會，宣導藥物濫用相關報導。 

  (三)於六月份舉辦各項藝文活動競賽。 

  (四)彙整成果資料提報縣府並作為往後改進之依據。 

三、實施作法： 

 (一)於學生朝會請主任宣導藥物濫用之相關危害。 

 (二)播放反毒影片宣導。 

   (三)五、六年級學生各抽三名進行藥物濫用認知檢測。 

   (四)分低、中、高比賽反毒標語製作 

     (五)作品內容參考資料 

快樂人生不吸毒 重視生命，拒絕毒害 切勿踏上吸毒不歸路 

吸一口毒，送半條命 勇敢拒毒心堅定，看你毒

品逃不逃 

毒品引進門，全家近鬼門 

反毒，健康，幸福 生命原本多彩多姿，請勿

讓毒品腐蝕生命 

珍惜生命，請拒絕毒品誘

惑 

反毒，健康，有陽光 販賣毒品喪天良，吸食毒

品失健康 

茫一時，悔一世，別讓毒

品毀掉自己 

毒癮可怕要知曉，販毒違法

要坐牢 

請善用戒癮輔導資源 改造環境生活，從事正當

休閒，讓毒害無法侵入 

 

肆、本計畫經陳校長核准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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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桃園市三坑國民小學 103學年度『辦理愛滋防制宣導月活動』 

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98 年 8 月 17 日教中(六)字第 0980514086 號「春暉專案」作業補

充規定。 

二、桃園縣校外會 102學年度「春暉專案」作業補充規定。 

三、桃園縣教育局 103年度深化推動紫錐花運動實施計畫。 

貳、目的： 

    結合本校特性及「春暉專案」宣導主題，擴大「春暉專案」宣導成效，配合市政府、校

外會規劃系列活動方案，落實正確學生「兩性關係」、防感染「愛滋病」，以維護學生健康，

促進身心正常發展。 

參、實施日期 ：104 年 5 月份辦理。 

肆、實施對象：本校全體師生。 

伍、實施方式及日期： 

 一、教育宣導： 

(一)104年 05 月 03日至 05 月 09日為『愛滋病防治宣導週』。 

(二)春暉專案五大專題宣導：配合學生各週朝會集合時間，宣導「春暉專案」各項主題，落

實防治成果。 

(三) 主題宣教：配合市政府、桃園市校外會，於上、下學期辦理「菸害防制教育」、「反毒

教育」、「愛滋病防治教育」。 

二、宣導活動： 

(一)加強查核，防杜學生攜帶違禁物品到校。 

(二)配合年度校外捐血活動，宣導反毒教育。 

(三)配合年度運動會，宣導春暉相關主題。 

(四)於學生朝會播放「反毒」、「戒菸」、「愛滋防治」宣導多媒體。 

三、成立春暉專欄： 

    利用一樓走廊「訓導組佈告欄」張貼「春暉專案」宣導海報、剪報文宣資等，提供全校

師生閱覽，以擴大成效。 

陸、本計畫奉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嘉義縣民雄國小98學年度「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暨_菸害防制宣導月(週)」實施計畫

